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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公路交通标志标线优化提升专项工作实施情况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路交通标志标线优化提升专项工作的通知》
（交公路明电〔2021〕127号），2021年6月至11月，我部组织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开展公路交通标志标线排查评估和优化提升工作，目前阶段性实施工作基本完成。经
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总体实施情况

本次专项工作坚持“短期解决突出问题、长期健全完善机制”的工作思路，重点聚
焦高速公路枢纽互通立交及出入口、新旧公路并行交汇、多运输方式衔接等交通组织复
杂路段，采取优化调整措施，提升交通标志标线与关联路网协调适应水平。各省份按照
部统一部署，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分解落实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制定本地
区实施方案。多个省份成立了以分管厅领导任组长的专项工作小组，明确分工、压实责
任，并建立了信息报送制度，及时通报进展情况。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专项工作纳入党
史学习教育民生实事进行再部署，立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将工作任务落实到
位。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公路交通标志标线涉及多部门，各地加强部门联动，推动专项
工作顺利开展。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函请省公安厅交管局提供全省高速公路测速装置详细
清单，对286处已废弃的测速设备配套标志进行了清理，并拆除提示语标志105处。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针对省公安交管部门提出的137处优化提升建议和全省违法抓拍数量前20
名的高速公路点位，组织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开展了针对性排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拆除清理非公路标志35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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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紧密联系群众。各地坚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的工作原则，积极引入社会
监督机制，畅通公众建议渠道，充分了解群众意见和建议，推动专项工作更接地气、更
贴民意、更有温度。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在收费站入口、服务区内开展问卷调查，广泛听
取司乘人员对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意见。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征集全省高速公路交
通标志改进意见的公告》，并通过门户网站和中国吉林网、吉林日报、今日头条等微信
公众号公开征集社会意见。

四是健全长效机制。部在各地工作基础上，推进《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公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公路交通标线通用技术规范》等标准规范制修订。同时，会
同公安部拟结合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健全完善公路交通标志标线
动态评估优化长效机制。安徽、广西、重庆、新疆等省（区、市）交通运输厅（局）组
织编制了本地区技术指南。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完善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计审查制度，将
施工质量考核纳入信用评价。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级公路管养单位从2022年起，按
规范要求开展公路交通标志标线性能定期检测。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组织修订公路交通标
志标线管理制度，使标志标线优化提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经统计，本次专项工作通过增设、更换、调整及拆除等方式，共优化提升交通标志
12.8万块、交通标线1309万平方米。其中，高速公路交通标志5.95万块、交通标线775
万平方米；普通公路交通标志6.85万块、交通标线534万平方米。总体上看，本次专项
工作有效提升了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公路行业服务意识，取得了
较好工作成效。根据部现场调研以及各地工作总结情况，部决定对山西、吉林、江西、
山东、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予以表扬。

二、调研检查有关情况

专项工作期间，部组织技术支持单位先后对浙江、广东等地开展现场调研检查，并
提出了整改意见。从调研检查情况看，部分路段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一是强制性标准规范执行不严，标志标线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二是
交通标志标线设计精细化水平不高，动态评估及优化提升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三是新技
术、新产品使用效果跟踪观测不够。

为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充分发挥警示作用，现公布4起违规设置公路交通标志标线
案例（见附件）。各地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科学精准提升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水
平。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压实主体责任。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公路建设和管
理责任主体抓紧整改，有关整改结果请于2022年1月底前报部。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从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结合本地实际，健全动态排查整治
机制，发现一起、整改一起，立查立改、形成闭环，压紧压实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建设和
管理主体责任，树立“小设施、大民生”理念，持续推进公路交通标志标线优化提升。

（二）科学规范设置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设计文件
审核，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中交通标志标线有关强制性要求，不得擅自调整国
标行标相关规定或执行不符合上位标准规定的地方标准。要进一步提升设计精细化水
平，加大实地调查力度，准确把握突出问题。鼓励施工前现场确认设计、完工后实地检
验行车效果，必要时调整完善设置方案，切实将优化提升工作做实、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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